
2016
中華民國一O五年年報





2016201620162016



董事長的話                                             

評議主任委員兼總經理的話                           

設立緣起

105年大事紀要                                    

董事及監察人名錄

評議委員會委員名錄

組織架構

業務報告

未來展望

財務報表

目錄

1                              

3

5                                             

6                                          

8                                       

11                                                 

14                                                 

20                                         

34                                           

35

目錄

董事長的話                                             

評議主任委員兼總經理的話                           

設立緣起

105年大事紀要                                    

董事及監察人名錄

評議委員會委員名錄

組織架構

業務報告

未來展望

財務報表



董事長的話                                             

評議主任委員兼總經理的話                           

設立緣起

105年大事紀要                                    

董事及監察人名錄

評議委員會委員名錄

組織架構

業務報告

未來展望

財務報表

目錄

1                              

3

5                                             

6                                          

8                                       

11                                                 

14                                                 

20                                         

34                                           

35

目錄

董事長的話                                             

評議主任委員兼總經理的話                           

設立緣起

105年大事紀要                                    

董事及監察人名錄

評議委員會委員名錄

組織架構

業務報告

未來展望

財務報表



1

董事長的話

鑒於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在台灣造成許多金融消費爭議，為落實對金融

消費者權益的保障，我國於民國 100年通過金融消費者保護法。金融消費評

議中心於民國 101年 1月 2日正式營運，是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設立，由政

府百分之百捐助基金的財團法人。其宗旨在於協助金融消費者及金融服務業

迅速解決紛爭，並辦理金融消費教育宣導，以增進金融消費者對金融服務業

的信賴，促進金融市場的健全發展。

評議中心的定位是公平合理、迅速有效處理金融消費爭議，以保護金融

消費者權益。首先，建立金融消費者對金融服務業的信心，扮演過濾的角色，

摒除惡質業務，發揮良性的發展與影響力，以預防金融消費紛爭之發生；其

次，金融服務業亦可藉由中心統整與分類的宣導資料，建立金融從業人員正

確的從業觀念及訓練方式，進而提升服務品質。評議中心之爭議處理程序，

可區分為申訴、調處及評議三個階段，以公平合理、迅速有效方式來處理金

融消費爭議，以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就國際合作而言，評議中心已加入國

董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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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金融服務評議機構（INFO）及國際金融教育組織（INFE），期盼藉由參與

國際組織之機會，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流，以提升我國金融消費保護正面形象

及國際能見度。

評議中心成立至今，評議案件紛爭實際解決率已達六成以上，在協助解

決金融消費紛爭方面已初見成效，足以顯示政府在推動金融消費者保護的政

策已逐步落實。未來，在金融產業、消費者團體及政府相關部門的期待下，

評議中心所扮演的角色將日趨重要。期許評議中心在營運效率及效能方面能

持續提升，忠實地達成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增進金融消費者對市場之信心

及促進金融市場健全發展之政策目標。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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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中心是為公平合理、迅速有效處理金融消費爭議而成立的替代性爭

端解決機制，處理金融消費爭議，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作為宗旨。回顧過去

一年，本中心已發揮金融市場興利之功能並展現具體成效。

在爭議處理方面，本中心持續秉持公平合理原則，超然獨立立場進行評議，

評議委員均係國內法律、財金及保險方面之學者專家，具有高度專業性、公正

性，加上本中心這些年努力營造友善而有效的爭議處理程序，從每年處理之金

融消費糾紛 (含調處與評議 )平均在 2,000件左右，數量高於各級法院，而評議
案件平均結案天數僅約 50天，亦較各級法院迅速，若合計所有已解決爭議，紛
爭解決率更達六成，足見本中心替代性爭端解決之功能已發揮一定成效。

在教育宣導方面，本中心除對消費者及業者辦理各類宣導活動，並配合

主管機關辦理相關研討會外，亦積極採取多元的宣導方式，如製作宣導短片、

繪製圖文漫畫、媒體廣播、報章雜誌及電子報等，2016年更辦理微電影大賽，
吸引全台近 200組創意團隊與新一代創作者共襄盛舉，決選出 10篇故事及 5
部微電影，讓外界更能瞭解「評議中心」的角色與功能。

評議主任委員

兼總經理的話

評議主任委員

兼總經理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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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化金融消費者服務方面，本中心於 2016年持續與大專院校法學院合
作試辦「金融消費爭議免費法律諮詢服務」，提供金融消費者免費法律諮詢

服務。另，為彰顯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十六條規定之立法意旨，加強服務金

融消費者之機制與功能，本中心並於 2017年 3月成立「消費者服務組」。

為讓各界更進一步瞭解評議委員會作成的金融消費爭議案件評議結果及

其判斷理由，進而發揮減少金融消費爭議發生，促進爭議迅速解決的功效，

本中心於 2016年 7月上線啟用「評議決定書查詢系統」，提供社會大眾簡易、
便捷的查詢服務。且去識別化評議決定書之公開，不僅有助於資訊公開透明、

促進金融消費市場正向發展，而且可導正金融市場秩序，達成增進公共利益

之目的。再者，為提供金融消費爭議案件申請人更便利的服務，亦建置「案

件進度查詢系統」，申請人能適時瞭解案件處理進度。

此外，因受到人民幣貶值的影響，市場上衍生多起 TRF（目標可贖回遠
期契約）銷售爭議，本中心除辦理原有業務外，自 2016年 4月起，依主管機
關指示受託處理 TRF爭議事件調處，在有限的人力及相關預算未增加的情況
下，本中心仍能有效發揮替代性爭端解決之功能，實屬難得。同時，本中心

亦配合政府政策，針對評議案件個案涉有重大違規者予以移送主管機關查處，

以發揮輔助監理之角色，並辦理有關金融科技發展及金融教育之消費者保護

等議題研討會，以落實本中心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的政策目標。

展望未來，本中心仍面臨許多挑戰，將賡續朝四大面向努力：一、促進

紛爭解決：加強申訴及調處之前端紛爭解決功能，增加申訴階段達成合意、

調處成立及協助促成和解撤回之評議案件，以提升紛爭解決率；二、強化資

訊公開：持續更新評議決定書查詢專區及統計揭露，便利共享運用資訊；三、

擴大宣導成效：藉由充實官網功能，強化金融消費者及業者宣導，建立正確

金融消費觀念，落實業者法規遵循；四、出版專業書籍：出版案例彙編及金

保法理論與實務等專業書籍，以普及金融消費知識。最末，本人衷心感謝

林建智董事長的領導及各位同仁的努力，冀盼各界給予本中心支持與鼓勵。

評議主任委員兼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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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緣起

鑒於一般大眾購買金融服務業所提供之金融商品及服務，日益多元，而

金融服務業所提供之金融商品及服務型態也日趨複雜專業，金融消費者與金

融服務業，無論在財力、資訊及專業方面具有實質不對等，一旦發生消費爭

議時，若循司法途徑救濟所耗費之時間、成本不符經濟效益，因此有必要讓

金融消費者於訴訟途徑外，提供一具有金融專業且能公平合理、迅速有效處

理相關爭議之機制管道。

過去我國對於各類金融消費爭議的處理，係分別由相關主管機關、同業

公會或金融周邊財團法人負責，缺乏整合金融消費爭議處理之單一管道及法

源授權依據，爰有必要對於金融商品及服務之民事爭議處理，訂定專法規範。

因此，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公平合理、專業

迅速地處理金融消費爭議，增進金融消費者對市場之信心，並促進金融市場

之健全發展，參考「英國金融服務暨市場法」、「英國金融公評服務機構」

（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 Ltd.）與「新加坡金融業調解中心」（Financial 

Industry Disputes Resolution Centre Ltd.）運作機制及國內相關法規，訂定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金保法）與相關子法。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據金保法由政府捐

助成立，並於民國（下同）101年 1月 2日開始正式營運，藉此建立金融消

費爭議專責處理機制，落實強化金融消費者保護各項措施，以期達成保護金

融消費者權益、增進金融消費者對市場之信心及促進金融市場健全發展之立

法目標。

設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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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大事紀要

日期
事項

月 日

1 7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暨案例研討會 -台北產險場。

1 15 第 2屆第 17次董事及監察人會議。

2 2-7 參與 INFE亞洲地區會議（印度孟買）。

2 24 第 2屆第 18次董事及監察人會議。

3 16 第 2屆第 19次董事及監察人會議。

3 28 本中心與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合作開辦金融消費爭議免費法律諮詢
服務（第二期）。

4 13 第 2屆第 20次董事及監察人會議。

4 15 本中心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委託，受理銀行辦理複雜性高風險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TRF／ DKO）所生爭議事件之調處申請。

4 18-23 參與 INFE歐洲地區會議（荷蘭阿姆斯特丹）。

5 7-15 赴波士頓大學考察，參訪加拿大銀行及投資服務評議機構（OBSI）、
安大略省證券委員會（OSC）、加拿大財產保險評議機構（GIO）。

5 18 第 2屆第 21次董事及監察人會議。

6 12-16 參與國際保險學會（IIS）全球保險論壇（新加坡）。

6 29 第 2屆第 22次董事及監察人會議。

7 1 本中心「評議決定書查詢系統」建置完成並供外界查詢。

7 20 第 2屆第 23次董事及監察人會議。

8 10-12 防制保險犯罪研討會第 15期。

8 17 第 2屆第 24次董事及監察人會議。

8 19 金融科技發展與消費者保護之關係座談會。

8 23 本中心業務執行說明會。

105年大事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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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月 日

9 6-7 2016全國消保官金融消費爭議案例研討會。

9 8 2016全民金融知識 A+愛心關懷巡迴列車（桃園場）。

9 16-24 參與國際金融服務評議機構組職（INFO）會議（亞美尼亞葉里溫）。

9 21 第 2屆第 25次董事及監察人會議。

9 22 2016全民金融知識 A+愛心關懷巡迴列車（雲林場）。

9 29 2016全民金融知識 A+愛心關懷巡迴列車（台中場）。

10 8-14 參與 INFE金融教育全球高階座談會議（紐西蘭奧克蘭）及參訪紐
西蘭保險及儲蓄評議機構（ISO）。

10 10-15 參與東亞保險會議（EAIC）（澳門）。

10 13 2016全民金融知識 A+愛心關懷巡迴列車（台北場）。

10 16 參與全國消保團體聯合園遊會。

10 19 第 2屆第 26次董事及監察人會議。

10 20 2016全民金融知識 A+愛心關懷巡迴列車（花蓮場）。

11 1 本中心與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合作開辦金融消費爭議免費法律諮詢
服務（第三期）。

11 1-7 參與國際保險法學會（AIDA）歐洲年會（奧地利維也納）。

11 5 參與台北華山草地野餐音樂暨園遊會。

11 16 第 2屆第 27次董事及監察人會議。

12 1 金融消費者保護及金融教育研討會。

12 21 第 2屆第 28次董事及監察人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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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
監察人名錄
董事及
監察人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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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會：

本中心設有董事會，由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就學者、專家及公

正人士遴選（派）之。依據金保法之規定，董事、董事會不得介入評議個案

之處理，目前董事為 9人。

二、監察人：

由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就學者、專家及公正人士遴選（派）之。

依據金保法之規定，監察人不得介入評議個案之處理，目前監察人為 2人。

董事及監察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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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察人名錄

董事長　林建智
現職

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

保險學系專任教授

董事　施瓊華
現職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保險局副局長

董事　曾玉瓊
現職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前董事長

監察人　徐萃文
現職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法律事務處處長

監察人　陳業寧
現職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

學系專任教授

董事　王志誠
現職

中正大學財經法律

學系專任教授

董事　陳姸沂
現職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銀行局主任秘書

董事　許碩芬
現職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風險

管理與保險系專任教授

董事　彭金隆
現職

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

保險學系專任副教授

董事　周惠美
現職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證券期貨局副局長

董事　邵之雋
現職

財團法人保險犯罪

防制中心董事長

董事及監察人名錄

　林建智 　王志誠 　周惠美 　邵之雋

　施瓊華 　許碩芬 彭金隆

曾玉瓊 徐萃文 陳業寧

　陳姸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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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委員會
委員名錄
評議委員會
委員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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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依金保法規定設有評議委員會，均由董事會遴選具備相關專業學

養或實務經驗之學者、專家、公正人士，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聘任，並依其

專業分為銀行、保險、證券三類，目前共計 21位評議委員，其中一位為主任

委員。

評議委員會委員名錄

姓名 現職

張冠群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主任委員

朱德芳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汪信君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專任教授

李志峰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李鳳翱 律師

吳崇權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總經理

林國全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林國彬
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董事長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林勳發 銘傳大學財金法律學系教授

卓俊雄 東海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

評議委員會委員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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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現職

高添富 淡江大學保險學系助理教授

高福源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總經理

曾宛如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盛  鈺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專門委員

莊永丞
東吳大學學生事務長

東吳大學法學院專任教授

陳金泉 律師

陳忠興 前人壽保險管理學會核保理賠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錦村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與財務金融系

合聘教授

劉春堂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葉啟洲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龔尚智 輔仁大學商學研究所教授兼教務長



14

組織架構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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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組織架構圖

董事會／董事長

評議主任委員
兼總經理

副總經理

評議處
教育宣導
企劃處

管理處

評議一組

評議二組

調處組

評議三組

申訴組

教育宣導企劃組

對外事務組

消費者服務組（註）

財務組

行政組

監察人

評議委員會

稽核小組

本中心組織架構圖

註：為彰顯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6條之立法意
旨，加強服務金融消費者之機制與功能，

自 106年 3月 1日起設置「消費者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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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各處組執掌

處別 組別 執    掌

評

議

處

申

訴

組

一、辦理電話及書面來函之申訴案件。

二、辦理金管會副知申訴案件、消費者申訴案件移交金融服務業處理及

後續跟催。

三、辦理每季申訴案件揭露之核對作業。

調

處

組

一、金融消費爭議案件於評議階段調處意願聯繫。

二、安排調處程序並主持調處會議。

三、電話調處業務。

四、案例類型化整理。

評

議

一

組

、

評

議

二

組

、

評

議

三

組

共

同

事

項

一、辦理評議案件及協助調處程序。

二、辦理特別補償基金調處案件及 TRF／ DKO調處案件。
三、協助申請人臨櫃辦理評議申請及諮詢事項。

四、定期行政事項：評議書去識別化 （每季）、整理案例類型化（每季）、
撰擬案例彙編（每半年）、案件揭露對件（每季）、綜合評分值對

件協助（每半年）。

五、擔任外派教育宣導（如金保法宣導及案例研討會）之講師及教材編撰。

其

他

事

項

一組：

一、負責公文管理系統擴充暨維護案（含功能規劃、提案、測試、驗收）

與評議決定書查詢系統上傳檔案覆核。

二、評議處各項表報資料覆核。

二組：

一、負責 Advisers財務顧問雜誌保險法律講堂之案例提供及經評議後復
提起訴訟之案件分析、比對、統計。

二、彙整評議處案例彙編及年度案例選輯。

三組：

一、負責辦理評議處個人資料保護規範事項。

二、彙整評議處案例類型化整理。

評議處合影

本中心各處組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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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別 組別 執    掌

教
育
宣
導
企
劃
處

教
育
宣
導
企
劃
組

一、金融消費者及金融服務業者宣導講座、訓練課程專案開發、規劃、統

籌及執行。

二、媒體（含官網、網路媒體）及廣告推廣規劃執行、宣導文宣製作。

三、宣導活動滿意度調查及消費者金融商品消費使用習慣調查。

四、金融教育宣導教材製作。

五、評議電子報發刊。

對
外
事
務
組

一、本中心對外聯繫事宜，舉凡主管機關、國會、周邊單位等聯繫業務。

二、申訴、評議案件對外揭露報表統計、說明。

三、出版品出版業務。

四、統籌本中心國際相關業務。

五、民眾陳情處理。

六、協助主管機關辦理保險申訴綜合評分值作業。

消
費
者
服
務
組

一、 提供 0800 免付費電話暨 1998 專線之諮詢服務。
二、 提供消費者親臨櫃檯或書面來函之諮詢服務。
三、 協助金融消費者主張權益，並輔導填寫本中心申訴及評議相關書件。
四、 提供金融消費者法律諮詢服務。
五、 彙整並提出金融消費者保護督導會報相關資料。

教育宣導企劃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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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別 組別 執    掌

管

理

處

行

政

組

一、組織編制及人事、行政等各項管理規章之研擬訂定。

二、年度營運計畫及營運目標、績效評核表彙辦及追蹤管考。

三、職員招募、任免、升遷、調動、考核、獎懲等事項。

四、職員待遇、福利、退休、撫卹、資遣、保險等事項。

五、職員差勤管理事項。

六、職員教育訓練、進修及其他人事業務之規劃執行。

七、財物、勞務及工程採購之招標、評選、比 （ 議 ） 價、驗收、請款等事務。
八、財產、物品及辦公房舍維護管理。

九、環境教育規劃、執行及申報等。

十、資訊系統規劃、建置及管理維護（申訴暨評議案件管理系統、評議決

定書查詢系統、公文管理系統、官方網站、內網等）。

十一、電腦機房、伺服器、網路設備、個人電腦、印表機等資訊設備管理

維護。

十二、資訊安全管理、資料備份及簡易程式開發。

十三、文書、收發、承轉、繕校、追查及檔案管理事項。

十四、各類文件用印。

十五、總機話務值機、賓客接待、廠商洽公與民眾臨櫃服務等。

十六、公務車駕駛及載送。

財

務

組

一、預算及決算之編審等事項。

二、會計及稅務事項之處理。

三、稽核業務規劃、執行、考核等事項。

四、現金、票據、有價證券、出納及金錢保管等事項。

五、基金款項之收取、調度、運用、及資本額變更等事項。

六、年費及服務費等收款與催收、製發各項憑證等事項。

管理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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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一、人事結構

本中心董事長對外代表本中心，置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兼總經理 1人，
副總經理1人。截至105年12月底止，本中心員工共計64人。其中男性28人，
女性 36人，配置評議處 34人、教育宣導企劃處 14人、管理處 13人；全體
員工平均年齡約 39歲。

二、員工專業

員工教育程度具博士學位者 3人，碩士學位者 22人，大學學位者 36人
及其他 3人；同仁多為法律或金融相關專業背景，具備專業證照或通過專業
測驗者計有：

（一）律師：11人。

（二）銀行類：通過理財規劃專業能力測驗 3人、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
稽核專業測驗 6人、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3人、授信人員專業能
力測驗 6人等。

（三）保險類：人壽保險核保人員 3人、人壽保險理賠人員 6人等。

（四）證券期貨類：通過證券投資分析人員測驗 1人、證券商高級業務
員 2人、期貨經紀商業務員 5人等。

（五）綜合類：認證理財規劃顧問 1人、內部稽核師 2人。

三、人員培訓

本中心為提升員工素質、工作效率及加強專業素養，於 105年度辦理員
工教育訓練 16場次，另選派參加外部機構舉辦之各項專業訓練課程達 166人
次，總上課時數逾 1,100小時。

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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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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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辦理績效

自 101年 1月 2日起至 105年 12月 31日止，本中心總受理案件為
83,123件（包含諮詢、申訴、評議及其他案件）。其中受理申訴案件為
22,081件，受理評議案件為 10,713件。

本中心民國 105年度共計收受
1,752件評議案件，其中 828件申請人
為男性（比例為 47.26%）、887件申
請人為女性（比例為 50.63%）。

2.11%

50.63%

47.26%

105年度評議申請人性別統計

男性

N（N為非自然人）女性

105年受理案件 101年至105年總受理案件

諮詢：8,176件

申訴：4,278件

評議：1,752件

其他：112件

諮詢：49,794件

申訴：22,081件

評議：10,713件

其他：535件

0.79%
0.64%

12.24% 12.89%

29.87% 26.56%

57.10% 59.91%

爭議處理爭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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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各金融業別申訴暨評議主要爭議類型

理賠金額認定

承保範圍

殘廢等級認定

手術認定

違反告知義務

必要性醫療

投保時已患疾病或
在妊娠中

事故發生原因認定

壽險業－理賠類

11.85%

8.57%
7.59% 7.59% 7.48% 7.42% 6.90% 6.56%

理賠金額認定

殘廢等級認定

遲延給付

因果關係認定

事故發生原因認定

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

產險業－理賠類

24.82%

17.17%

8.14% 8.06% 7.81% 7.16%
4.15%

業務招攬爭議

停效復效爭議

契約變更

要保人/被保險人
非親簽

解約爭議

未遵循服務規範

年金/滿期金給付

保單借款

壽險業－非理賠類

33.98%

8.57% 6.95% 5.57% 5.01% 4.32% 4.07%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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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保爭議

未遵循服務規範

業務招攬爭議

費率爭議

未到期保費之返還

拒絕承保、解除或
終止契約

承保範圍

產險業－非理賠類

29.19%

12.92%
7.18% 7.18% 5.26% 5.26% 3.35%

違反金融產品條件
或風險說明爭議

違反受理業務應告
知事項義務爭議

受理存款、放款開
戶爭議

費用或違約金收取
爭議

信用卡消費款代償、
結清或爭議款爭議

銀行業

27.70%

10.37%
5.48% 4.44% 4.30%

業務招攬爭議

未遵循服務規範

未經法定代理人
同意

未經被保險人同意

保費之交付

挪用保費

違反告知義務

保險輔助人

64.57%

4.72% 3.15% 2.36% 2.36% 1.57%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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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案件平均結案天數

50.97 50.96

101至105年平均 105年

35% 37%
42%

48% 51%

申訴案件紛爭解決率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評議案件3個月內結案比例

91% 92%

101至105年平均 105年

29% 32% 30%
27%

21%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續行申請評議率

105年之評議案件平均結案天數為 50.96天，約同於 101年至 105年之平
均結案天數 50.97天。而 105年評議案件於 3個月內結案之比率為 92%，略
高於 101年至 105年之平均比例 91%，且自 102年起即未再有案件逾 5個月
始結案之情形。

受託買賣集中市場
有價證券交易糾紛

受託買賣期貨交易
糾紛

投信投顧契約退費

基金銷售糾紛

其他

證券期貨業

24.04%
20.19%

18.27%

9.62%

2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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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開資料可知，申訴案件之紛爭解決率 1不僅逐年大幅提升，而於申

訴階段未得到滿意處理結果之爭議案件，續行申請評議之比率 2自 102年起
逐年明顯降低，評議案件受理件數亦呈現逐年減少之情形，顯示金融消費爭

議由源頭或前端消弭紛爭已見成效。整體而言，105年度本中心處理金融消
費爭議案件申訴案件及評議案件之紛爭解決率 3為 61%，且自 101年起紛爭
解決率均維持 50%以上，有效解決金融消費爭議，維護金融消費者權益。

評議案件受理件數

2,504 2,264 2,097 2,096 1,752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50% 55% 61% 64% 61%

本中心紛爭解決率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註：

1.申訴案件紛爭解決率＝紛爭已解決之申訴案件／已結案之申訴案件
2.續行申請評議率＝續行申請評議之申訴案件／已結案之申訴案件
3.本中心紛爭解決率＝（紛爭已解決之申訴案件＋紛爭已解決之評議案件）／〔（已結案之
    申訴案件－續行申請評議之申訴案件）＋（已結案之評議案件－不受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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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費者滿意度調查結果

本中心自 101年 1月 2日成立以來，為瞭解本中心所提供之服務是否符
合申請人之需求，並分析申請人對於本中心之滿意度，爰針對申訴案件及評

議案件，分別進行抽樣電訪或問卷調查，俾做為本中心改善方向及提昇良好

服務品質之參考。

而就評議案件之滿意度調查，本中心為提升服務品質，自 103年 4月份
起，針對已結案之評議案件均逐案寄送「服務滿意度調查表」；就 105年度
而言，申請人就評議程序之整體滿意度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者為 81%。以下
為 105年評議程序各項滿意度及整體滿意度調查結果：

95%

77%

105年申訴案件滿意及非常滿意比例

紛爭已解決 紛爭未解決

服務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沒意見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未填寫

62.51%

0.84%4.22%
2.36%

3.55%

26.52%

57.94%

0.84%6.25%
6.59%

5.24%

23.14%

處理效率

非常滿意

滿意

沒意見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未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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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8%

1.35%

25.00%

6.76%

4.73%

6.08%

沒意見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未填寫

105年評議程序整體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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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國際合作方面，本中心每年積極參與國際金融評議、金融教育及金融

專業領域如保險法等相關平台及研討活動等，藉以進行國際經驗的分享與交

流，提升我國保護金融消費者的正面形象與國際能見度。本中心並已於 2012
年加入國際金融服

務評議機構組織

（INFO）成為正
會員，另於 2014
年加入國際金融教

育 組 織（INFE）
成為一般會員。

教育宣導

主要辦理對金融服務業及金融消費者的教育宣導，並辦理國際金融消費

爭議處理組織的合作及交流相關事項。一方面教育消費者，協助他們擁有正

確的金融知識、消費觀念，事先做好保護自我權益，同時也對業者進行業務

宣導，協助業者法規遵循，注意自身的經營作法，並將常見爭議的案件類型

對金融業者進行宣導講授，讓業者在擬定或修正業務方向時，有軌跡可循，

以利金融業者服務品質的提升；另一方面，強化對外溝通協調，積極與各機

關團體合作及交流，運用不同宣傳管道，結合公、私部門相關組織資源的方

式進行全面宣導。

英國 FSCP主席 Sue Lewis女士參訪金管會並與李瑞倉主任委員（中）合影

林建智董事長（中）、黃幼馨組長（左）
及許妙菁專員（右）於 INFE歐洲地區會議
會場合影

張冠群評議主任委員參與於亞美尼亞舉辦
之 INFO 2016年會受邀發表演講情形

教育宣導



29

105年度國際活動

日期 名稱 內容

2月 2-7日
參與 INFE亞洲地區
會議

（印度孟買）

本次會議主要介紹亞洲各國之消費者保護現況及

面對的難題，除述及金融消費者之保護教育、政

策擬訂及金融教育推廣外，亦介紹如何有效處理

消費申訴以提升消費者對金融市場的信心、新科

技發展服務模式之法律規範、及監理機關、金融

業者與消費者合作的重要性。

4月 18-23日
參與 INFE歐洲地區
會議

（荷蘭阿姆斯特丹）

本次會議旨在統籌各界金融教育相關工作者，共

同推行金融理財教育發展策略，匯聚資源，教育

民眾負責任的理財行為，並邀集專家、代表與國

際組織，針對金融教育上所面臨的挑戰進行較高

層次的討論，以瞭解各國金融教育的現況及協助

推廣。

5月 7-15日
赴美國波士頓大學

考察及加拿大參訪

（美國及加拿大）

本次赴美國波士頓大學金融、法律與政策中心、

莫林金融法中心及加拿大財產保險評議機構、

銀行及投資評議機構、安大略省證券監理委員

會就金融消費者保護與金融替代性爭端解決制

度進行訪問及交流。

6月 12-16日
參與國際保險學會

（IIS）全球保險論壇
（新加坡）

本次會議主題為「破壞性的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探討環境快速變遷、數位時代來臨、
大數據應用分析、新商業模式產生及高齡化人口

問題，可能對保險業造成嚴重的衝擊。

今年論壇主要係以「創新與產業轉型（Innovation 
and Industry Transformation）」為主軸，進行互
動交流及討論，對話內容包括保險科技、顛覆性

創新、智能世界、醫療保健創新、網絡風險與機

會、網路安全、市場開發、建立風險抵禦能力、

市場發展與監理及創新和技術如何催化產業轉型

等議題。

9月 16-24日
參與 INFO 2016年會
（亞美尼亞葉里溫）

本次年會探討議題包含各文化的全球化現象、影

響評議機制的文化特殊性、調解制度、媒體關係

等，並由各與會代表依產業類別就銀行、保險、

投資進行分組討論、交流近來趨勢、發展情形及

熱門或新興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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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名稱 內容

10月 8-14日
參與 INFE紐澳地區
會議

（紐西蘭奧克蘭）

本次會議主題涵蓋如何說服消費者存款、如何滿

足「先買後付」的快感、如何轉變需求與現實思

維以改善財務狀況等，並探討針對婦女族群的需

求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也透過該組織有關金融知

識和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調查的結果，
以瞭解各族群的需求和差距。

10月 10-15日
參與東亞保險會議

（EAIC）
（澳門）

本次為第 28屆會議由澳門保業協會及所屬之委員
會（Macau Insurers Association an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舉辦，並針對年會主題「保險的
未來－以客戶為中心（The Future of Insurance – 
Customer Centricity）」，安排保險業及相關產業
代表就相關議題進行研討及座談。

11月 1-7日

參與第六屆國際保

險法學會（AIDA）
歐洲年會

（奧地利維也納）

本次年會議題包含有汽車保險、再保險、氣候變

遷、海上保險、再保險與保險仲裁等之爭議問題，

另有新科技發展對金融商務的影響、自律規範 /
監理的變革、保險詐欺、自動駕駛汽車保險、保

險與訴訟費用等熱門議題。

11月 27日
- 12月 3日

邀請英國金融服務

消費者小組主席 Sue 
Lewis女士來台參訪
並舉辦研討會

（台北）

本次邀請英國金融服務消費者小組（Financial 
Services Consumer Panel，FSCP）主席 Sue Lewis
女士來台參觀訪問，分別前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證交所、金融總會、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及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等金融消費者保護及金融教

育宣導單位訪問，就英國如何掌握金融消費者保

護之現況、進行金融消費者之教育宣導，及減少

金融消費爭議等議題進行交流。並舉辦「金融消

費者保護與金融教育」研討會，與金管會、金融

業者、消保團體及金融教育周邊單位等共同參與、

交流，以增加金融業者對於國際金融消費者保護

及金融教育之瞭解，以強化其金融服務品質及普

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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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5年度媒體廣宣執行情形

二、教育宣導活動辦理情形

本中心 105年總計辦理 97場宣導活動，參與人數達 9,223人次。

2%

22%

10%

25%

20%

大型廣告

網路整合行銷

微電影推廣

中央社訊息平台

Upaper捷運報

台北捷運淡水信義線、中和新
蘆線、板南線及松山新店線車
廂刊登

關鍵字、搜尋入口網站及財經
網站聯播網

(註)

Facebook、YouTube、紙
本新聞及網路新聞等活動
訊息

21% 平面媒體

自由、蘋果、工商、經濟、
張老師月刊、消費者報導雜
誌等

刊登40則直橫半頁廣告

刊登新聞稿

對象 類別 場次 人數

金融服務業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暨本中心業務說明會 3 1,800

金融消費爭議案例、專題研討會 6 650

小計 9 2,450

金融消費者

社區大學（含社區學苑及社區組織團體） 8 328

深入校園巡迴講座 37 1,804

金融消費者宣導講座 24 1,259

全民金融知識 A+巡迴講座列車 11 2,447

調解委員研習會 7 886

全國消費者保護官金融消費爭議案例研討會 1 49

小計 88 6,773

總計 97 9,223

註：分別於 Yahoo、Google、YouTube、關鍵字廣告及財經網站聯播平台等露出，共累計 9,866
萬次網路曝光，並近 30萬點擊至本中心網站，有效提升本中心知名度及曝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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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導活動及媒體廣宣集錦

「金融消費者保護與金融教育研討會」座談貴

賓合影。左起本中心張冠群評議主任委員、金

融研訓院黃博怡院長、本中心林建智董事長、

英國金融服務消費者小組主席 Sue Lewis女士、
金融總會吳當傑秘書長及金管會銀行局邱美珠

組長

本中心「微微道來，預見未來」微電影系列

賽頒獎典禮暨首映會－微電影大賽得獎合

影－本中心張冠群評議主任委員（左四）、

林建智董事長（左五）及時任保險事業發展

中心曾玉瓊董事長（左六）

本中心「微微道來，預見未來」微電影系列

賽頒獎典禮暨首映會－故事發想大賽得獎合

影－本中心張冠群評議主任委員（左二）及

林建智董事長（左四）

本中心張冠群評議主任委員（左起）、華南銀行

營運管理事業群張振芳副總經理、淡江大學財金

系李沃牆教授、本中心林建智董事長、臺灣金融

科技公司王可言董事長、壽險公會劉先覺常務監

事、台灣綜合研究院李儀坤金融顧問共同出席

「金融科技發展與消費者保護之關係」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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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園遊會本中心設攤情形 雜誌專訪廣告製作刊登

宣導桌曆製作

紅包袋宣導品製作

台北捷運報廣告刊登

筆記本宣導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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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一、持續公開去識別化評議決定書：

持續更新去識別化評議書公開揭露查詢專區，便利金融服務業及金融消

費者共享運用資訊，有助於解決金融消費爭議，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

二、協助辦理複雜性高風險衍生性金融商品爭議事件之調處：

協助不適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範之投資人，提供民事訴訟以外之紛爭

解決管道，促進投資人與銀行業者得以和解方式解決紛爭，期能保護投資人

並提升投資人對於金融服務業之信心，助益我國金融服務業之永續發展。

三、擴大金融消費教育宣導成效：

教育金融消費者建立正確金融知識及消費習慣，增進金融消費者對金融

市場之信心及宣導金融服務業落實遵循金保法規定。

四、出版專業書籍：

開闢多元教育宣導管道，出版案例彙編及金保法理論與實務等專業書籍，

以普及民眾之金融知識及建立金融從業人員之正確觀念。

五、加強國際交流：

積極參與 INFO、INFE及國際保險學會（IIS）等國際組織舉辦之研討會

或活動，促進專業交流與拓展國際合作。

六、培育發展人才：

與時俱進不斷培育及發展人才與持續提供學習環境能量，讓員工與本中

心攜手向前邁進。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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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元

105年12月31日 104年12月31日

  
  $  312,860,929
   384,238,444 
   14,200 
   11,910,935 
   3,349,897 

流動資產總計     949,518,115          712,374,405 
非流動資產 

   6,075,000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非流動     412,029,924 

   12,461,486 
   3,043,093 
   6,651,415 
   2,818,188 

非流動資產總計      443,079,106 
   $  1,192,141,604         $  1,155,453,511 

  $  23,557,104   $  22,117,003  
   1,462    1,590  
   23,558,566    22,118,593  

備供出售金融商品－非流動

現金及約當現金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流動

應收帳款

其他應收款

預付款項

7,180,000
212,902,619

9,285,954
3,359,900
7,076,828
2,818,188

242,623,489

178,132,611
10,200

12,656,242
3,424,598

$ 755,294,464  

產資 金 額 金 額

流動資產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預付設備款

無形資產

存出保證金

負 債 及 基 金 淨 值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

其他流動負債

流動負債總計

非流動負債

應計退休金負債

存入保證金

非流動負債總計

負債總計

基金淨值

基金

累計結餘

淨值其他項目

基金淨值總計

負債及基金淨值總計

( 62,913)

％ ％

資產總計 

27
33

-
1
1

62

-
36
1
-
1
-

38
100

2
-
2

1
-
1
3

87
10

-
97

100

80

1
18
1
-
-
-

20
100

2
-
2

2
-
2
4

84
12

-
96

100

64
15

-
1
-

1,000,000,000
144,996,223

1,042,087
1,146,038,310

$ 1,192,141,604

1,000,000,000
116,029,543

1,115,966,630
$ 1,155,453,511

21,463,468
1,081,260

22,544,728
46,103,294

16,712,297
655,991

17,368,288
39,486,881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資產負債表
民國 105年及 104年 12月 31日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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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63 

營業費用    (  89 )   (  85 ) 

營業外收益及費損合計     12,743,344     9     11,535,513     8 

以上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完成財務簽證，並經本中心第2屆第31次董事會議通過。

( 127,453,782 ) ( 121,320,704 )

( 73,672 )

$ 89,892,328 $ 88,771,938

營業收入

年費收入

服務收入

其他服務費收入

營業收入合計

53,601,169 37 52,785,354 37

183,621 - 206,669 -

143,677,118 100 141,763,961 100

金 額 金 額

營業外收益及費損

利息收入 12,528,928 9 11,407,419 8
其他業務外收入 214,416 - 128,094 -

本期稅前結餘 28,966,680 20 31,978,770 23
所得稅費用 - - -

本期稅後結餘 $ 28,966,680 20 $ 31,905,098 23

％ ％

105年度 104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收支餘絀表
民國 105年及 10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金融消費者申訴專線  

10041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4號17樓(崇聖大樓)    

電話 886-2-2316-1288 傳真 886-2-2316-1299    

網址  www.foi.org.tw




